FAATHE S B RAE )
1124 B4 § ¥ 3 %65

F A WK

HALFIE A BRGEE

I

P NI A F OB
At F A
W LA BRI EATER

"

M NI A F R F R
FAFEAREAFTRFEET R PR AHEHARII2ED? 22
ARFRTH S Rl E RS Y B F S 1450% - 2% 2F o
AR A PR AR or o At A RIS EAY 10P 3 nEh Y
o | ddeT
EE
FIRE A irEaE 0
N et 7 E%f-‘__! g»’pgru,\ ol FER AR PR ORI RN
Aood AR PR A R B
¥H 22
~ARR G
B P AN T PRk R o B R T o o
OB A RAZ PR R R AE L2 AR W
FAOE F 1w B~ F2H BTG P Y > P RRIONE
R % - FH A2 AR AEREY 2 2 5436152 1% 357
ﬁﬁwiwﬁﬁiﬁ&%w%P%4$§l%ﬁ%§ﬁ¥
(THARTFFA) R F - FFFFmmd e A FH e
de%A%ﬁw%P%Awéﬁ(TﬁP%A) R
R FAergd P RIBERTOEITETE S B A

=F
?\ \?ggv;@



—_ N

(_.

PR R AR 5 vE
)b AR A R10629 IBﬂ\:é SR A R E R IR A
SRR B FE A (TF)QZMm’Eﬁ
VAT A 01;%4%:11%48239 2 ik b A
- R 2BR AL A

2 kg *F= = >
B EE 0 bR A

7
|

w2 Ak R A FRE @A R

o a2 A &R R A
Tl (TFE b 3 M

R AE BB HAA TR
PR AGRELTELF
T16R LR K F R e ik
42 LINE; sk p ot TR (T A) > R8/1648
£ ;/g,;%g,‘mp%‘u;a;h&‘az,r;fuxzﬁ@p*%fﬁ'ffﬁs?’ﬁ’*
ﬁ.” 1gm;”g \,PP,ABD;—;J._';Q:, ‘ih\.g_ g
Bﬁxm}}ﬂ%i&ﬂh’:ﬁ? s 1.2bp /ﬁ%"%@lg‘«z\'z FiRfIl= 3. A
HBEO6x4 AB2H 5, FE2 B D9/15p chEr-K6. 354 # 7|9/
1560y iR Ege #nFR P I-TARE KT, > 7 00

—~~—

L%Fé&%ﬁv?f/]f oo TR R A GERAR A 'f"‘«g”;‘é

—

& %@*y’%ﬁ I

-—_N\

al

e

Ee

o3

&

()

r\"\

19
N

N
 F
o M

Sy

P 4 p

gm&w
7
i

e

S
=
N T
~
o
g

T
|~
i
*D—
& =
41)
—_
—
o
.h_‘
co

i

~

~

R - RN

%

—i’%’}t"’%'{% ‘FKP\?"&’F’J;\E'&‘Dz\j-ﬁi(r‘ﬁig;:o‘:zgj»}t
FPHARROGRERE FENLITANE L FAD AT
PR A FLRNE O BBBAS 2 KA A B

(D)3 A @A A B H2IED 2 £FEA WA 4o

1

2R

3

CREEREA R FLT,880 1 FRF AP ERRASRIE 2 Y

RBEAFREZLP AP HFARIL F 4T R4F2.10p Fu KK
1 F o FRATIORT? 1 3 533,534~ > PIAL Y 37 A XS
16p 2 4w kigdr s 1 F &3 517,880~ (53¢ 133,534
=~ +30x16=17, 885~ )
é%ﬁl?&%Wﬂ%ﬁébiféﬁfﬁiv#P%&
Par%@fn‘i%w%@mf;;g%ﬁw 1 56,456~ :
= 732,274 +-30x6=6, 456~ ) -

& B FMSMm:wﬁwpgﬁ%@&ﬁL_ﬁ WA
REH A pEis 2 22 2 B2H Y 1 064,048~ (34

N

W Ty



P EE 32,2747+ x2=064,548~ ) -
: 664~ @ @ vEFE 2110#9 15p >
L IAHOEB 0 2 TR 10£37 160 A3 £ O
15p ok 2 184p & % 1 172 FF £3-5 218,831~ [3+& 3
23, 174+44,165+33, 374+ 33, 274+ 33, 534+33, 574+ 17,7
36=218,831~]1 » & * Tiap # 5 30.67p [3-& 3 : 184
P+6=30.670 ) > 2 342 p L1 F 51,1897 [+ 8
;v 0 218,831+184p =1,189~] ~ * T =21 F 5 36,467~
(-5 0 1,189X30.67=36,467) - @ F A p106#97 1
PA=2 11097 15p & » EBMRF4Ex 14p > TR T E
AR 202 [3550 4><O 5+ { (0+14/30)+12) X0.
5} =2.02) » &A A BEHIFA TR RT3, 664~
[+ %5 5% :36,467x2.02="T73, 664]
11087 & F 5405 hp f 746~ A @ T I FL
AT EEIII0E9T15p o AL R A F110E8 0 1T
PR-FPIFAEER BEIIJpP LA 3 2P ABF Ko A
A ),’E%liwa‘r'“,ﬁ%%‘* EiRa Fif L 121~ > frivk 22
1, 167%%’Ef?a‘r"$ »EACAb e R R A PR Ao

()%P%AW@Wﬁwﬁpéﬁqupéxkéﬁw%aj

28R 0 1ad 3 E R lineHiE e & 74110287 16
P ~8719p ~8720p =5 - L 2P a3 Am3110#£87 16
EF,\.Q7,4g.Bikp+x»x‘*lzﬁ{§P1§ “/’iﬁl » PR A3t ]10#8 "
17p 2P sp £ 8H30p ~IFfeFR 7 ~ FR AT 5311029
P15F oA PR AL Lmok e &ﬁtkfr&ﬁa P A I A
FLIF AP FRBEP I PR FEL A
«‘b»ﬁ— 110#£9% 23p » A A drf o d= 2 T 5d >3

PEF®Z 2 87 o X A FAT10#£87 19p 14 line
AAFHAPTHESEGHED (P2lp FREFEP T - UK
BARLIF - ARBIFT ABIFT FFL2PFLIF -2
ﬂﬁ&ﬂ“ﬁﬂ~?é%>ﬁ%%@’ﬂﬁﬁ%iﬁ&%ﬁ
FRELRAMFN P PRERRITRZF T gl



ﬁﬁ'—é{‘?g %"ZFT_}‘I%’/\L“% LH“Q'V/‘{/‘J:&}J_L@%‘/]’
PLAk % e FAL TR 0 B SRR R B R

T oA p 2 E P EL o
(2 )% 8P D4k b4 W 3R 4 162,599 0 2 poAsiEk
AiEZzZ WPpAeTFHP 0 3E LR 2L iR
AL BERGETT S
SO~ FRA R Zi?”rk*v:“lloﬁ’&8g16]3#&:':%3.1%\;,1;_;%&4
RFEG > FA DT RER FR A RT3
PR FA G RAP Y g Eﬁ""i‘f%f@ﬁﬁ%wfi’g}rﬁ
BRlineH@E L R F AL e L FABART £ TR
FRA o PR A A m R D B BE 2 1 160 1 0 ¢ KAE
S HAFTREFS 2R - b o ek P ARY GF
FLRDMEN 1A NARRDI6H AT P RIFARES
LR EA S i ol R - A
FHAFERARAD R RAAL AR EAEE S BRE
Ha L P 5B M IFApARLLT FHAAFTEFE2
o RGRA BRFE LML SR T4 AP ke AR
PRRIFLCRTEFEL tz’—%mq%%@g;ﬁ
HBm RS R LR DR Jed 4R VAR
’ i”E%Vﬁo*’*ﬁH#ﬁwB%¢%
li eiﬂLﬁﬁﬂwﬁ¢f14J%éw4cr(

+ +‘§*
N
N

N
v
A

[ ?;

ZHRAYPNIILR ) 2 P F AR IFLDF LGS
Bl%i%@ﬁﬁ’ﬁ%¢%¢@%’%ﬁ-x%%&%%
%@ﬁg#@ﬁ"ﬁﬁﬁﬁﬁl#~ﬁﬁl?é$%ﬁb
BV T AP RA R A S F iRp f EE46~ 0
FARRG R AP IORED R TR T HEP R

22w .
Z R
(m)FwAp106#-9? 1pAex B> FAFEETEIRA R B
FLEAIE > & 3 32,274~ o R 3R At 110#87 16p &2

BB AP BRI FAFTA S TLORLRTE L F



(

Iy

BHIPEA RS BT LR
AT BRI AR R LT
IABERI AR FARTRLFGLEHLELF BTG
AP AII0E87 190 lineHZ B4 HE £ 7
(bR A ) R8/16AT— JL& BB PR iE > A PTIR R 2
%F“%mj"’g}?ﬁ‘/\'»... ‘gm'j’“g*\‘\:p inp e Ly
N A, T E P IRPEANEDgIE P ], 2P Fﬂ—gﬁ\-/ﬁ

42 #1203 AR BOS 4 & B2 7 574 W 519/15)
mﬁ¢&m%w $10/15:50% BT, % Efi g 1-TA

‘% TR REDFFTERMBEEAL ZrEA SN
EUPFJ’ Yo% ¥ :»“ T ZRAFRNEYZRBE 1605 R THR
41 e3E p L,:E‘%}v}’i R NFFLRABNIL Zpdy
S50, %2F o vmAargTenr TR B d Ao i
BE L £ % - @I T AR fe2 4Rz g 3
W ook RIRE AR ity ma o AL §REER LY
B B - BEHR A MRk ) B35 LA
FAGHEHZTFTEINN 2 EHESZLEATER AR LR
AR AR B EAFTELEG S
)r AR EGg R FRES TEF (F13%&EH12
) CTAPFLIT (FFAEERIERIERLIE) B
WRBEA R T (FRAEZEIBEFIEF140) > apt
ARG AFLAHEFLIFTINI0-9 15p > Bl F 374
iRt r A B T 73,664~ ~ B RBEAKLP
FL18~ ~ 2 g RFI 110287 2 ¥ % p f F546~ >
574,828~ o 3 bR A G RELBS A ﬁc&é_ﬁ:ﬁ;t}p a1
S AB2R AT AR YA IFAL10£287 19P L
1ne*ﬁ’j EhEE T2 HRFIR (L- T2 3L
156% ) § &3 » LAZI0X A2 R T > T2 b 2R
A REH AKX 2 FRARL T Far A ;Z%’K/»\;ﬁ—

ETEd E

AU
Sk

NS
AN

o

=

© ol ‘w



(Z)TFpet 24 T AR PR A G PR A T4, 828~ » 2 pAsrk
FAEERp wIIE107 1Tp AT FHp 2 RK& L%
B FRTIe BBGEE L BRT o A2 32 B
G2 Rl a s w o

W~Ff4f@ FLAH w HAIA 387 R A P F o AR

d 2R FLAEARARE T HEP DRI AL A

WﬁﬁﬂyﬁFﬁ&@#*d ﬁ&w7ﬂm’£paﬁ%

BAEZRPAITFHP L HFEFONE AL R

B LT R BT AR A RRF LG B

RARIP 2 F1L18~ ~ 4o w5 p f 3746~ ~ 21,164

%mﬁﬂa%’r%ﬁ% Aed BB H T 73,6645 204

TAeritd b oF o A PR 2d B RF 2 ESEN B

# B PR AP G L REAB TR R A R

], 164~ 2 JIL FHERF2 720089 5 B

FOA 0 PIRARE - 2 2FE BRI B Y o

7 THEA

(m)F A p1067E9" 1p AR BRI FASLEIEIRLFES
FTEs IR > 7 £732, 2747 o

(= )A3*110282 16p & B Fd 25 o

(Z) A FuRiBEA R T RS

(m)FHF AL H T FAZ TR
73,664 % -

(T )37 A RERFA1I0E8? iEded &p f 2p46~ -

A~z md

P A 1069 1P A2 g @F%&%L%WAﬁ&
p

kol

) /

i &
CE
R

v
(H}
R
&
(w
\4%7
;m

7 yees3® > 7 £732, 2747 > fRS 20110287 16
FEZQERF G2 L H AT HFATR LA AL
A— pERARIFLIIBAZ110£8? PiFdcz & #p §
467 o b 3A A A 5EA @108 16p & R &2 F HPFY
TLBBIEE e FARIFAREHG I FAZTTRE
156p 2 FiRARL T~ PHL2Z ABOD 1 F2 A B2E

N ——

r 2
4



TR AL EORT RS G e G L
LNETLER 4
(m)FHAFEFEIRLFREY #Bf’aé*ﬁ FooEHRELE
R RElinefHF e F 2 E (EL@%%“IQLLBSI
F ) o iEARNE doT
I~ FRA110#87 16p wAt b 27 A R D8RS > AR 1 27 A
Pttt da  THHEREIE T iR #ﬁv}?tf
PSRN chET o TR E L A4 &N
Ep}fﬁé}ﬁ_ﬁ%\q%\ v 35 s ?,ufgwya B A
SRR ) BE O PHRARw R T
IR S S L ,t;E'J m%‘fiév\f(%;:q&{#%
BRI FAKREBEAY 6% FBF A B2E P
(R%%5%2502209F ) » F 3/ A4t 110#82 17
FrAd D T8/16% Ao L 302 » 9/154EB %
? p‘ff?f‘r}\ﬂr\l Ao A& EF9/15nRERT?
b Aw AR TR A eE k9155 Wi
oka , ¥ (LR % X% 265 273?) » ¥ ar k3R A 0
E£8716p F By o AL FA S ARG e L H110£87
P2 EFFCFET ‘?Eé FREERRGER > 2110287 2 F
A EER Lpﬁ?@mﬁﬂgﬁ IDECESS W IR 2 S,
PRARMBY TEFS o s E110#87 16p § P E
LLEAT ERZFRIPN - AL 2R ATI0EEY 1TP b3k
A AT RAFTEFER T EINN0E9Y 15p 5 0k 5 B3RS
B A110887 17p fhxe T3 H 2110897 16p 2 355 ~ 3
H2110#97 1P 2 T 5 ~ 220 R ED F | 2 Bk
PEARLLEATER AR HEAEER Y F
2 ﬁ_{%%:‘llOESE 17BII‘£P B I3 2110&97 15p 2
4110ﬁ9“153\;n% ~ 2R FRREGER 3
ER RS P A110£87 18P £ P gre %-
gi;;%ﬁak(i}ﬁz%é%?ﬂfﬁmiﬁ) AL FF A0 # 8

“é:%
w,
J“ : ;

_‘1

s
2 LR

=\

\'\'N
H—

[E—,

9



(T EA) o R8/1648 T~ L& Yk ehps
o APRGREBRTEOFIFRLE > 2 NG R T

| R s fefé/ﬁ\.ﬁ%\c)‘ﬁf/‘);ﬁ i H_F ER TS Baow
Rirgdahe T enF@gring ¢ 3344 ’_;Eﬁiz AP
' 2 Bﬂq
F

oo 2~ «‘P‘”*\
B2l 2 o Hh ~Ip2 HF9/1

HenE K oo 6 LI/ 10end ik o 7~ BB E
BF o I~THAMERT - CERBALGFTE - FepiE
ﬁ’ﬁisﬁéﬁ%%ﬂ’—%¢?é4£¢§$%’ﬁf
LB S e B hFEG - B ik B
Fo. @ gk - AnFTRPF L ARE Eﬁﬁ&z’a
%,wﬁ@ﬁ?nng%ﬁﬁ%?i%ﬁﬁémjah%a
TN B R FFERAMBALL 2 0 168 0

ﬁ@ﬁﬁmﬁﬁﬂﬁﬁ%%’%¢H¥#iﬁﬁﬁ§{1%
&ﬁa%%é;i(i@%%%ﬂUﬂ&f)’ii%ﬁﬁ
g ES T E 3110297 15p 2 FF ~+ 52110897
15p 2 Fd p ~ 2t PR AR AL %iﬁ%&uﬂ » FEAY
Bz THERARLIFT CARBELFT 2B T S48
Eo A AP ERL TR S PFAAY GFFFE
pizp’%ﬁ* ik BeAIF 0 A AR R Y FHF FLRAR
o E fader 0 H R H 2 .ﬁ%?\ﬁﬁ” FERELRARZ 22
EAR A
FrEAk P PR A Pt Ao o PR A AR R AR E T DV
RFlx 22 3R T2 FhR$llx (LE2-T7¢ 73
W Fenlbx ) | A E et HFEA RS T 2w
Bl HELEFLEY D] S 2AHAFTRE 2T H
FRBFEPE 3~ AT HH o 4~ BPTEHA L HFA
EFE D AFAPFL R TFARFLE > 2IFELK
: E2 FREEY .. ok x,?;,:g;—‘b;\]%“
FAEIZ AL R Y2 RiRE G- Ko
FinAred ME G h) £ (LRF X 528122857 )

*’m}

NI

co



LA o AT D TAR L SR A L 2L p RTARIR A - B
RARITIF - ARBEXIFT - -AB2BP 2 F AL H2
97155 ok eng-k ~ SR H 29/10en% i i ~ EBw & prid
FoEEAR RY GFFFTIRAME, 20 F 0 PHATA
xR onHE 3R TIpERAKRIFT ) e T8 354
PRGIDE | o TR AR F LA R L AT RS
B THGRBELE A THAEED > T AP AL IFA

F A H‘*,&Jfﬁ«z EF RS Pk A N
FHIFARN T ERHSEH AP AR FAP LTS
PR XA TR EHE e ] S EHA TR - 2
é{’lﬂf%%}ii;léo 32Tz ATFTELGLETE |
TATLETROFG A AALEFTRE PSR o H
M‘a}ﬁ%‘w}»p TRFEG AR RAA G D) FF (ARE
¥ %2802 289F ) » F#FARIAT L Tdek il #*fﬂﬁ
ey | 32 (A REFE %2917 ) » a4 EJ%)%.'E‘
v T T R pw npE@AEPamEp 0] - 2hp ggg;ﬁg
O ghFllx ({2 -T¢& 3L FnIHI) o 3 C A
%éffim o 4 ~ AB2H Y o 5 ~FFLHI9/15F K o 6
AW TI/15enF R o 7 s BB EHTEF (- T
ngk;iWM)°?%@%E§@&$ﬁ’ﬁlﬁﬁﬁﬂ
ED &4%,@@g@%{;%&£$%oa§%ag%
T IR AHOPERESEE R o T,’i,%’g.lﬂ’l%u‘r’gi}“ AR
o RArig el ? etk AL m;}ﬁﬁ;’“ s IR B o It
% 7 ’Lﬁsﬁﬁi‘vfﬁbi dFo AR RFREG, - i S
Fefn- S0 PG F R et & B iE E R T A
KLenigit > 11@; :ut— o FEEEAS T oAk
N%?%Jﬂjiﬁ(iﬁgﬁﬁmﬁﬂ%F)’iﬁ
*Hmwamﬂiﬁ:rﬂmf%m¢ﬁﬁﬁ R R
=l

*‘m}& %%

S

A\

SR %Q

%%$3WE) wii&dﬁ&]%&wﬁ Tk A
H2bp AR A ~ BARARLIT CARBLT - ABIF -



s

FLBEFFTEFER-FTEF L3RR &Y G5
FRAFR | 2 F o PRA P mIER R AP A YD
R L
(209 baa g Masep 57 a0 o gmmi « 80 M9 4l
LN |
=

“«‘E&& R
P

n,
PR
>~

(w,
R

A 383110290 15p 2 FF 10£97 15p
3 E?’F'rf-}ﬁl% paﬁJ\$%,:§ AN
j;)’ﬂﬁﬁé’ PR e THERFILS (L2 -

B en]h = ) ~69§_+ﬁ:&#ﬁ~21ﬁ-én&#?J
FIR - TRYBRBFLIN AT,
B ’i-“”“‘< TIRARN v F AR 0 AR AT
2 v ’&E:taiftﬂ% TR F PR A2 FY FLED AL
AF o P RRAAAFRARIFT ~ ARBLF
Lﬁﬁiﬁ’ﬁFF%&%m”aW%”d“?i'
B2 Z A3 Fam AES R P PFA %D 3
TSP FRARIFT 6P AREBELFT 2B A B
SRLEATERIN CPRESHELRER? P&
B iAo PR A ARA I RAERGHAZFTRY - P
FRARLIFT ~FEdeF Fp f 274,828~ ¢k » & JF 1
I5p 2 F iR AR 316,767~ ~ #pemis 2 6p A B 76,4
567vw4ﬁﬁi‘ng\ B AR ‘64,54871’:—3;@&2@ -

Em
(
e
=
B>
A}

N

7-1

- ™
4y

\r\" oy
1-3\4\_ Ly
Mot
=1

W
\\

o
DA

YOS
T
19

G B o

P za;
-
i
Ne FY oo

SN

-
5

(&

4
—\
™
=

l

T,
e
Eg T\

© R

il

o

4y B

S

il
~=m

r

(i)ﬁﬁﬁ“*ﬁgfj&ré#ﬁ;ﬁ’%&if TE 3110892 15P 2
o EII0#9Y 15p 2 Fy -2 g};’;ﬁ@;ﬂtlﬂ%\,\ﬁp’i
A\é’:’\;g;&s%\'ﬁri{’&ﬁ;_}?’%/\ﬂé’ T f%@
M2 bR HFFEI110#9% 159 50k » 24 5 _r?wn
0&97 i» %"TF‘ PlimZ i E 2 L B P im s AP line¥di ks

v 5 (LR3E%49-505F ~a4652166‘) wiﬁiﬁ il

AA oI FAPAREHEER FRAGe A Td 4

i,

2

Hr

a 4

ARG E 2110897 15p 2 5 F ’ii‘eilloﬁg’gw
&Pﬁé%ﬂv\,,g)};ﬁé}g%\;ﬁﬂg-— ZEF X b Ak
6 2 TII0#3? 16Pp A2 P #£9% 10p L £184P 2

10



PN,

1 FAGE 218,831~ = 2 Tiop #ci30.67P 0 PR A2
pI¥E1F 551,189~ (355 1 218,831+184p =1, 189
) ~ B I3 F 536,467~ (3RE 5N 1, 189X30. 67=36,

467) @ P A106E 92 1pA22110#£97 16p 2k 2 1 iF#
PedEx14p » FRYPFEABRL2.02 [355 5 1 4x0.5
+ { (0+14/30)+12) x0.5} =2.02) » &=L 2 FE 7
573,664~ (-8 3% 1 36,467x2.02="73,664) > 34+ 37
&%ﬁ%iﬁﬁégﬁ*(iihﬁ‘%E)oﬂﬁ’ﬁi
FRAFRAC R Pr o ARERAFEH TR PT3,664~3 F 3R
SN ¥ -F
EhATit > S AT AR FABLEH I FALDR Fik
AR F16, 767~ ~ BB iS2 6P Ate il 776,456~ ~ HLm
622" ABI F64,048~F & E X E R 0 FFAFGRAR
P ARE R XS, 771ﬂ»&<@iﬁﬁ LRA §;@£@é »
FLHAE PR A I e SRS E g £
Hd PR A A HFR 7 A %A-—%ﬂid& LA B R
&%¥M#¢J?%4@%#Tﬁﬁﬁ7&6&kwﬁ@ FIA =+
ARA > T EREF ORI FAKALGF Lo FARE AR
ifq‘?‘%%"’*?B 664~ > "T/ig_i,ﬁz}fg,;{nﬁ » PR A P IRR g %
MEFFAER R g 0 A BERIFE R e e 57
RS-SRS RESE S R PN T L
FFFoe
AEEZHR KRR AR EAER T 22 Ex o Sin
BAY(S > RIBF KNP AL % 5 g miR- A R
Z_ & > i AP o
%P¢u’#PF%£w%F%ﬂéﬁgda@%ié?%
5436152 1% 378 ~ %4491 %138 ~ % 781F » H|j/didri < o
= EN & 113 = 4 g 30 2

oXﬁ‘iQﬁ’—L

/

s
d
>

&

Gifm

Yot FHEZE P OPPA
# ¥ *Er»r
7 HEA

11



13

7
|

24
2
2

|

IDEN LA N

30

g

oL
!
&

N

< =

A

=

2

Ned

Anec

Ante

i

1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6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鄭詩婷  




訴訟代理人  黃麟淵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高達工業社即蕭麗芳


訴訟代理人  許民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5月22日本院新竹簡易庭111年度竹勞簡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則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為附帶上訴；且附帶上訴，雖在被上訴人之上訴期間已滿，亦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60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程序準用之，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查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高達工業社即蕭麗芳（下稱被上訴人）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原審判命其給付上訴人即被附帶上訴人鄭詩婷（下稱上訴人）之資遣費部分提起附帶上訴，依上開規定，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意旨略以：
(一)上訴人自民國106年9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客服人員與行政助理，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32,274元，另有每月加給關鍵字獎金。上訴人於110年4月23日告知被上訴人懷孕一事，同月26日被上訴人片面告知上訴人因懷孕而須調整工作與調降薪資，上訴人不同意，嗣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於不合理時間完成工作，並刻意在工作清單上放大字體「限其最慢隔天10點回報」，經溝通無共識，被上訴人表示同意負擔資遣費、預告工資以終止勞動契約，兩造就合意資遣及資遣條件達成共識，遂於110年8月16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依原證4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小豬（即上訴人)，你8/16禮拜一說要離職的時候，我跟你說依照資遣的待遇發錢給你...資遣的待遇我請你自己去計算，算好跟我講，以下是目前你跟我提到的項目：1.非自願離職表2.特休剩1天3.產檢假6天4.產假2個月5.預告期到9/15日的薪水6.預告期到9/15的勞健保7.任職四年的資遣費1~7我都答應了」，可知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係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以資遣方式為之，被上訴人表示都同意，兩造意思表示合致而生效。詎被上訴人未依約履行及有溢扣工資之情事，上訴人乃向新竹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惟調解未成立，故提起本件訴訟。
(二)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分別敘明如下：
１、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7,885元：上訴人自任職起滿3年之特別休假未休為1日，被上訴人同意多給予滿4年之15日特別休假工資，上訴人110年7月工資為33,534元，則被上訴人應給付16日之特別休假折算工資合計為17,885元（計算式：33,534元30×16＝17,885元）。
２、產檢假工資6,456元：依兩造合意資遣條件約定，被上訴人同意給付上訴人離職後之產檢假6日工資6,456元（計算式：每月薪資32,274元30×6＝6,456元）。
３、產假工資64,548元：依兩造合意資遣條件約定，被上訴人同意給付上訴人離職後生產之產假2個月工資64,548元（計算式：每月薪資32,274元×2＝64,548元）。
４、資遣費73,664元：兩造約定工作年資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上訴人離職前6個月工資總額即自110年3月16日起至同年9月15日止共184日正常工作之薪資合計為218,831元【計算式：23,174＋44,165＋33,374＋33,274＋33,534＋33,574＋17,736＝218,831元】，每月平均日數為30.67日【計算式：184日÷6=30.67日】，及上訴人之日平均工資為1,189元【計算式：218,831184日=1,189元】、月平均工資為36,467元【計算式：1,18930.67=36,467】。而上訴人自106年9月1日起至110年9月15日止，任職總計4年又14日，資遣費計算基數應為2.02【計算式：4×0.5＋｛（0＋14/30)÷12）×0.5｝＝2.02】，故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資遣費73,664元【計算式：36,467×2.02＝73,664】。
５、110年8月份薪資多扣勞保自負額46元：兩造約定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投勞健保至110年9月15日，被上訴人卻於110年8月17日將上訴人退保，同年月19日再加保，有2日未投勞保，被上訴人應僅得扣除勞健保及勞退負擔1,121元，卻仍照全月1,167元進行扣除，溢扣46元應返還予上訴人。
(三)被上訴人雖否認兩造間有達成上述以資遣方式終止勞動契約之合意，惟由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被上訴人110年8月16日、8月19日、8月20日均有一再表明兩造先前於110年8月16日談妥之離職條件係依照資遣方式處理，上訴人於110年8月17日表明預告期30日、退保和資遣費、薪水是否算到110年9月15日，被上訴人也表示ok，被上訴人亦已依照該約定給付預告工資、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上訴人及持續為上訴人投保至110年9月23日，足見兩造確實已達成以法定資遣方式終止勞動契約之合意。又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9日即以line通訊軟體表明7項給付項目（即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特別休假未休工資、產檢假工資、產假工資、預告期間工資、預告期間投保勞健保、資遣費）其都答應，其復稱若上訴人聲請勞資爭議調解或上法院，上開條件則作廢等語，可知兩造先前確實已合意以上述優於勞基法規定之條件終止勞動契約，否則被上訴人何須稱作廢，惟上訴人並不同意上開約定條件作廢，被上訴人自不得片面悔約。
(四)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62,59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宣告。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10年8月16日提出離職，被上訴人原有慰留，上訴人仍堅持要離職，並非被上訴人要資遣上訴人，被上訴人當時表明考慮以資遣方式作為離職條件，由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被上訴人始終向上訴人強調沒有要資遣上訴人，上訴人先前提出的離職條件大約16萬元，已經超過一般人資遣費許多，不要一天加一樣，如果上訴人要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或上法院，那先前提出16萬元項目就作廢等語，足見兩造並未就離職條件或應給付項目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上訴人當時既然不同意被上訴人提出之方案或條件，還執意增加更多款項，被上訴人自無同意給予上訴人資遣待遇之理，縱認兩造間係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在商談過程中曾提出願意比照資遣待遇之想法，最終仍因雙方想法差距過大而無法達成共識，上訴人主張已就其主張之全部離職條件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自非可採。又上訴人請求15日特休未休工資部分，兩造line對話紀錄「特休剩1天」後附加「(包含預告期的是15天)」，乃上訴人提出關於預告期間給付15日工資之離職條件，與特休未休無關，雙方最終既未針對離職條件達成合意，自無就產檢假工資、產假工資達成給付合意可言，故被上訴人僅同意支付多扣之勞保自負額46元，上訴人其餘請求之項目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決認為：
(一)上訴人自106年9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客服人員與行政助理，每月薪資32,274元，嗣上訴人於110年8月16日表達離職之意時，被上訴人慰留不成，即表示願意依資遣之待遇給付上訴人，堪認兩造確實係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並非被上訴人資遣上訴人，被上訴人則同意給予上訴人資遣之待遇，至兩造合意由被上訴人依資遣之待遇給付終止勞動契約後，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9日line對話紀錄固曾表示：「小豬（即上訴人)，你8/16禮拜一說要離職的時候，我跟你說依照資遣的待遇發錢給你...資遣的待遇我請你自己去計算，算好跟我講，以下是目前你跟我提到的項目：1.非自願離職表2.特休剩1天3.產檢假6天4.產假2個月5.預告期到9/15日的薪水6.預告期到9/15的勞健保7.任職四年的資遣費1~7我都答應了」等語，然亦同時表示：「..這已經超出一般人的資遣費許多..當然要找勞資爭議調解或是上法院協調這我也歡迎，如果勞資爭議調解或是上法院調解，16萬的錢跟你提出的項目就作廢喔，變成以勞資爭議調解或是上法院協調結果為主」等語，上訴人隨即回以：「你也開公司沒多久，這種事也是我第一次遇到，所以上調解庭對你和我都沒有不好，如果你認為我開出的條件非常無禮，我也是很願意上法院，跟你說的一樣對你我效力都是最大的」等語，足見兩造間未曾針對法定資遣以外之給付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之範圍，應以法定資遣之給付為限。
(二)上訴人依法得請求之範圍應為資遣費（勞工退休金條例12條）、預告期間工資（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項第1款），而被上訴人已支付上訴人預告期間工資至110年9月15日，則上訴人尚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73,664元、特別休假未休1日工資1,118元、及返還溢扣110年8月之勞保費自負額46元，合計74,828元。至上訴人請求離職後未來之產檢假6日工資、產假2個月工資，於法無據，另被上訴人110年8月19日Line對話紀錄提及「2.特休剩1天（更正一下包含預告期是的15天）」等語，足見該15天係指預告期間工資，並非被上訴人同意再增加給予15天之特休未休工資，上訴人該部分請求亦無理由等情。
(三)並據此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74,8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0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暨就該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則予以駁回。
四、上訴人就原審判決駁回其訴部分均不服，提起上訴，所據理由與原審之主張大致相同，並聲明：原判決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廢棄；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87,7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就原審判決命其給付特休未休1日工資1,118元、溢扣勞保費自負額46元、共1,164元部分不爭執，惟就原審判決命其給付資遣費73,664元部分不服，並提起附帶上訴，附帶上訴之理由與原審之答辯內容大致相同，其附帶上訴聲明為：原判決關於命被上訴人應給付金額逾1,164元及利息暨假執行之宣告部分均廢棄；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上訴人自106年9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客服人員與行政助理，月薪32,274元。
(二)兩造於110年8月16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三)上訴人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應以每日1,118元計算。
(四)若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法定資遣費，法定資遣費之金額為73,664元。
(五)被上訴人應返還上訴人110年8月份溢扣勞保自負額46元。
六、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係自106年9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客服人員與行政助理，月薪32,274元，嗣兩造於110年8月16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被上訴人並同意支付上訴人一日特休未休工資1,118元及110年8月份溢扣之勞保自負額46元。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10年8月16日合意終止契約時約定之離職條件，尚包含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法定資遣費、15日之特休未休工資、離職後之產檢假6日工資及產假2個月工資等情，被上訴人則否認兩造間曾就上述離職條件達成意思表示合致。經查：
(一)有關兩造間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之相關對話內容，業據提出雙方間完整line對話紀錄內容為證（見原審卷第191至331頁），過程略如下述：
１、上訴人於110年8月16日向被上訴人提出離職後，被上訴人當日向上訴人表示：「遙控器磁扣那些你下班放你抽屜就好...會算給你整個八月的薪資，資遣費也是算到今年八月，如果需要非自願離職表，這個也可以幫妳寫，還有什麼金額該給沒給的你再通知我」等語，上訴人則回覆稱：「好的，我需要非自願離職表...我目前想到的部分應該就是特休剩一天還沒休到＋產檢假尚有6天＋還有產假2個月的部分」等語（原審卷第255至259頁），上訴人復於110年8月17日向被上訴人提出：「8/16告知，預告期30天，9/15離職辦理退保，資遣費和薪水是不是也是要算到9/15比較合理？」等語，被上訴人回覆稱：「資遣費和薪水以9/15為計算期這ok喔」等語（見原審卷第265、273頁），可知上訴人於110年8月16日提出離職當時，被上訴人已承諾會支付110年8月份之薪資、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除110年8月份薪資、法定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以外之項目，兩造並未於上訴人提離職當下進行討論，非在兩造110年8月16日當日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之範圍內，嗣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7日向上訴人表示同意薪資及資遣費計算至110年9月15日為止，堪認兩造間於110年8月17日係就「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薪資、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離職條件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上訴人提出之其餘條件則尚待繼續討論。
２、兩造於110年8月17日就上開「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薪資、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離職條件達成共識後，上訴人於110年8月18日表明欲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見原審卷第273至275頁），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9日表示：「小豬（即上訴人），你8/16禮拜一說要離職的時候，我跟你說依照資遣的待遇發錢給你，且只有你離職才有此待遇，包子小邱他們離職就沒有，這是當著他們兩個面前跟你講的。資遣的待遇我請你自己去計算，算好跟我講，以下是目前你跟我提到的項目：１、非自願離職表。２、特休剩1天。３、產檢假6天。４、產假2個月。５、預告期到9/15的薪水。６、預告期到9/15的勞健保。７、任職四年的資遣費。１～７我都答應了。你要離職我給你資遣一樣的待遇，甚至還有產假兩個月，一般被資遣也沒有這筆錢，算下來你離職我多給你四個月的待遇＋一個月的休假，價值約16萬元...這已經超出一般人的資遣費許多，我認為這樣就夠囉，你覺得呢？....當然要找勞資爭議調解或是上法院協調這我也歡迎，如果勞資爭議調解或是上法院協調，16萬元的錢跟你提出的項目就作廢喔，變成以勞資爭議調解或是上法院協調結果為主」（見原審卷第277至281頁），足見除了兩造前已達成「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薪資、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共識以外，上訴人另提出之「特休未休工資、產檢假工資、產假工資」等離職條件，被上訴人已表明其同意之前提，為上訴人不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或向法院起訴，若上訴人仍決定要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或向法院起訴，其應給付之金額就以勞資爭議調解及法院之裁判為準。
３、針對被上訴人上述表示，上訴人先將被上訴人提及「２、特休剩1天」之文字變更為「２、特休剩1天（更正一下包含預告期間的15天）」，並再向被上訴人提出：「下面是之前未提到的也提供給你作參考：１、非財產損害賠償。２、育嬰留職停薪津貼。３、生育給付。４、提前退保所產生的國民年金。５、我有去調閱之前公司幫我投保紀錄，全部都是低報，這中間少給的6%勞退金及勞健保費...如果你認為我開出的條件非常無理，我也是很願意上法院，跟你說的一樣，對你我效力都是最大的」等語（見原審卷第281至285頁），足見針對被上訴人所提出「被上訴人支付非自願離職表、特休未休1天工資、產檢假6天工資、產假2個月工資、支付至9/15為止的薪水、預告期到9/15的勞健保、任職四年的資遣費，上訴人則不要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方案，上訴人並未表示同意，而單方將「1日特休未休工資」改成「包含預告期間的15天」，且增加提出希望被上訴人支付非財產損害賠償、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生育給付等項目，並表明被上訴人若不同意就讓法院裁判決定之意思。
４、針對上訴人提出上述增加給付之項目，被上訴人明確表示不同意，並稱：「你是離職。１、非財產損害賠償。２、育嬰留職停薪津貼。３、生育給付。這些我不需要支付給你」、「我是給你資遣的待遇，不是我要資遣你，當時也說了，別人離職沒有這個待遇，你是做比較久才有的」等語（見原審卷第285至289頁），上訴人則表示：「如果沒有共識就調解時說吧」等語（見原審卷第291頁），被上訴人則再度重申：「以下是目前你跟我提到的項目：１、非自願離職表。２、特休剩1天（更正一下包含預告期間的15天）。３、產檢假6天。４、產假2個月。５、預告期到9/15的薪水。６、預告期到9/15的勞健保。７、任職四年的資遣費（補充一下資遣費是算到9/15）。就是依照這些條件給你，你不接受的話我就取消囉，直接調解或是法院處理就好。兩邊意見差太多了，你現在講的跟現場講的完全不同，你離職卻說我資遣你，你知道嗎？這樣是很嚴重的指控了，希望你明瞭。你如果不想離職就回來上班，我沒有要資遣你」、「在這邊再告知你一次，公司沒有資遣你，你如果要離職，條件就是你本來講的這些，不要一天加一樣，有點過分了，如果不離職，那就回來上班」等語（見原審卷第293至299頁），上訴人則於110年8月20日表示：「你的立場是這麼反反覆覆我會寄存證信函給你，剩下的調解庭上說比較有公信力」等語（見原審卷第307頁），足見針對被上訴人所提「被上訴人同意支付非自願離職表、特休未休工資、產檢假工資、產假工資、預告期間薪資及勞健保、資遣費，上訴人則不要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方案，上訴人已明確拒絕，而表明希望由勞資爭議調解或法院裁判解決之意。
(二)由上述兩造間對話內容可知，兩造確實已針對「由被上訴人支付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薪資、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離職條件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上訴人嗣後卻陸續增加「特休剩1天（更正一下包含預告期間的15天）、6日產檢假工資、2個月產假工資」及「非財產損害賠償、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生育給付」等條件，並表明要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或向法院起訴，被上訴人於兩造討論過程中，雖曾提出「必須上訴人不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或向法院起訴，方同意支付特休未休工資、產檢假工資、產假工資」之解決方案，惟經上訴人拒絕並表明希望由勞資爭議調解處理之意，兩造因而未達成共識，則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已就「15日特休未休工資、6日產檢假工資、2個月產假工資」達成意思表示合致等情，明顯與卷附客觀證據不符，難謂可採。從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除原審判決之資遣費、一日特休未休工資、溢扣勞保自負額共74,828元以外，尚須給付15日之特休未休工資16,767元、離職後之6日產檢假工資6,456元、離職後之2個月產假工資64,548元，為無理由，無從准許。
(三)兩造間前已就「由被上訴人支付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薪資、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被上訴人亦已依約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及給付上訴人薪資至110年9月15日為止，此有上訴人110年9月份薪資明細及薪轉帳戶交易明細、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原審卷第49、55頁、第65至66頁），僅資遣費尚未支付，被上訴人自不能事後反悔而否認兩造已達成「由被上訴人支付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薪資、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合意。又上訴人主張其離職前6個月即110年3月16日起至同年9月15日止共184日之工資總額為218,831元，每月平均日數為30.67日，上訴人之日平均工資為為1,189元（計算式：218,831184日=1,189元）、月平均工資為36,467元（計算式：1,18930.67=36,467），而上訴人106年9月1日起至110年9月15日止之工作年資為4年又14日，資遣費計算基數應為2.02【計算式：4×0.5＋｛（0＋14/30)÷12）×0.5｝＝2.02】，故應給付之資遣費為73,664元（計算式：36,467×2.02＝73,664），據被上訴人表示不爭執該計算方式（見本院卷第90頁）。從而，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主張其無庸給付資遣費73,664元予上訴人，亦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兩造間未曾針對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日特休未休工資16,767元、離職後之6日產檢假工資6,456元、離職後之2個月產假工資64,548元等節達成合意，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開共87,771元及遲延利息部分，為無理由，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該部分請求，於法並無不合。又兩造已針對由被上訴人支付資遣費予上訴人一節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資遣費73,664元及遲延利息予上訴人部分，並無違誤，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並主張其無庸支付資遣費73,664元，亦屬無據。從而，上訴人上訴意旨及被上訴人附帶上訴意旨，分別指摘原判決不利於己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無理由，應分別駁回其等之上訴與附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附帶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明箴
　　　　　　　　　　　　　　　　　法　官　蔡欣怡
　　　　　　　　　　　　　　　　　法　官　林宗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白瑋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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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黃麟淵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高達工業社即蕭麗芳



訴訟代理人  許民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5月22日

本院新竹簡易庭111年度竹勞簡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被上訴人則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0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

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為附帶上訴；且附帶上訴

    ，雖在被上訴人之上訴期間已滿，亦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

    460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程

    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程序準用之，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亦

    有明定。查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高達工業社即蕭麗芳（下

    稱被上訴人）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原審判命其給付

    上訴人即被附帶上訴人鄭詩婷（下稱上訴人）之資遣費部分

    提起附帶上訴，依上開規定，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意旨略以：

(一)上訴人自民國106年9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客服人員

    與行政助理，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32,274元，另有每

    月加給關鍵字獎金。上訴人於110年4月23日告知被上訴人懷

    孕一事，同月26日被上訴人片面告知上訴人因懷孕而須調整

    工作與調降薪資，上訴人不同意，嗣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於

    不合理時間完成工作，並刻意在工作清單上放大字體「限其

    最慢隔天10點回報」，經溝通無共識，被上訴人表示同意負

    擔資遣費、預告工資以終止勞動契約，兩造就合意資遣及資

    遣條件達成共識，遂於110年8月16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依

    原證4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小豬（即上訴人)，你8/16禮

    拜一說要離職的時候，我跟你說依照資遣的待遇發錢給你..

    .資遣的待遇我請你自己去計算，算好跟我講，以下是目前

    你跟我提到的項目：1.非自願離職表2.特休剩1天3.產檢假6

    天4.產假2個月5.預告期到9/15日的薪水6.預告期到9/15的

    勞健保7.任職四年的資遣費1~7我都答應了」，可知兩造間

    勞動契約終止，係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以資遣方式為之，被

    上訴人表示都同意，兩造意思表示合致而生效。詎被上訴人

    未依約履行及有溢扣工資之情事，上訴人乃向新竹市政府申

    請勞資爭議調解，惟調解未成立，故提起本件訴訟。

(二)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分別敘明如下：

１、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7,885元：上訴人自任職起滿3年之特別休

    假未休為1日，被上訴人同意多給予滿4年之15日特別休假工

    資，上訴人110年7月工資為33,534元，則被上訴人應給付16

    日之特別休假折算工資合計為17,885元（計算式：33,534元

    30×16＝17,885元）。

２、產檢假工資6,456元：依兩造合意資遣條件約定，被上訴人同

    意給付上訴人離職後之產檢假6日工資6,456元（計算式：每

    月薪資32,274元30×6＝6,456元）。

３、產假工資64,548元：依兩造合意資遣條件約定，被上訴人同

    意給付上訴人離職後生產之產假2個月工資64,548元（計算

    式：每月薪資32,274元×2＝64,548元）。

４、資遣費73,664元：兩造約定工作年資計算至110年9月15日，

    上訴人離職前6個月工資總額即自110年3月16日起至同年9月

    15日止共184日正常工作之薪資合計為218,831元【計算式：

    23,174＋44,165＋33,374＋33,274＋33,534＋33,574＋17,736＝218

    ,831元】，每月平均日數為30.67日【計算式：184日÷6=30.

    67日】，及上訴人之日平均工資為1,189元【計算式：218,8

    31184日=1,189元】、月平均工資為36,467元【計算式：1,

    18930.67=36,467】。而上訴人自106年9月1日起至110年9

    月15日止，任職總計4年又14日，資遣費計算基數應為2.02

    【計算式：4×0.5＋｛（0＋14/30)÷12）×0.5｝＝2.02】，故被上

    訴人應給付上訴人資遣費73,664元【計算式：36,467×2.02＝

    73,664】。

５、110年8月份薪資多扣勞保自負額46元：兩造約定被上訴人為

    上訴人投勞健保至110年9月15日，被上訴人卻於110年8月17

    日將上訴人退保，同年月19日再加保，有2日未投勞保，被

    上訴人應僅得扣除勞健保及勞退負擔1,121元，卻仍照全月1

    ,167元進行扣除，溢扣46元應返還予上訴人。

(三)被上訴人雖否認兩造間有達成上述以資遣方式終止勞動契約

    之合意，惟由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被上訴人110年8月16日

    、8月19日、8月20日均有一再表明兩造先前於110年8月16日

    談妥之離職條件係依照資遣方式處理，上訴人於110年8月17

    日表明預告期30日、退保和資遣費、薪水是否算到110年9月

    15日，被上訴人也表示ok，被上訴人亦已依照該約定給付預

    告工資、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上訴人及持續為上訴人投

    保至110年9月23日，足見兩造確實已達成以法定資遣方式終

    止勞動契約之合意。又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9日即以line通

    訊軟體表明7項給付項目（即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特別休假

    未休工資、產檢假工資、產假工資、預告期間工資、預告期

    間投保勞健保、資遣費）其都答應，其復稱若上訴人聲請勞

    資爭議調解或上法院，上開條件則作廢等語，可知兩造先前

    確實已合意以上述優於勞基法規定之條件終止勞動契約，否

    則被上訴人何須稱作廢，惟上訴人並不同意上開約定條件作

    廢，被上訴人自不得片面悔約。

(四)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62,599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

    保，請准為假執行宣告。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10年8月16日提出離職，被上訴人

    原有慰留，上訴人仍堅持要離職，並非被上訴人要資遣上訴

    人，被上訴人當時表明考慮以資遣方式作為離職條件，由兩

    造間line對話紀錄，被上訴人始終向上訴人強調沒有要資遣

    上訴人，上訴人先前提出的離職條件大約16萬元，已經超過

    一般人資遣費許多，不要一天加一樣，如果上訴人要申請勞

    資爭議調解或上法院，那先前提出16萬元項目就作廢等語，

    足見兩造並未就離職條件或應給付項目達成意思表示合致，

    上訴人當時既然不同意被上訴人提出之方案或條件，還執意

    增加更多款項，被上訴人自無同意給予上訴人資遣待遇之理

    ，縱認兩造間係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在商談過程中

    曾提出願意比照資遣待遇之想法，最終仍因雙方想法差距過

    大而無法達成共識，上訴人主張已就其主張之全部離職條件

    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自非可採。又上訴人請求15日特休未休

    工資部分，兩造line對話紀錄「特休剩1天」後附加「(包含

    預告期的是15天)」，乃上訴人提出關於預告期間給付15日

    工資之離職條件，與特休未休無關，雙方最終既未針對離職

    條件達成合意，自無就產檢假工資、產假工資達成給付合意

    可言，故被上訴人僅同意支付多扣之勞保自負額46元，上訴

    人其餘請求之項目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決認為：

(一)上訴人自106年9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客服人員與行

    政助理，每月薪資32,274元，嗣上訴人於110年8月16日表達

    離職之意時，被上訴人慰留不成，即表示願意依資遣之待遇

    給付上訴人，堪認兩造確實係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並非被上

    訴人資遣上訴人，被上訴人則同意給予上訴人資遣之待遇，

    至兩造合意由被上訴人依資遣之待遇給付終止勞動契約後，

    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9日line對話紀錄固曾表示：「小豬（

    即上訴人)，你8/16禮拜一說要離職的時候，我跟你說依照

    資遣的待遇發錢給你...資遣的待遇我請你自己去計算，算

    好跟我講，以下是目前你跟我提到的項目：1.非自願離職表

    2.特休剩1天3.產檢假6天4.產假2個月5.預告期到9/15日的

    薪水6.預告期到9/15的勞健保7.任職四年的資遣費1~7我都

    答應了」等語，然亦同時表示：「..這已經超出一般人的資

    遣費許多..當然要找勞資爭議調解或是上法院協調這我也歡

    迎，如果勞資爭議調解或是上法院調解，16萬的錢跟你提出

    的項目就作廢喔，變成以勞資爭議調解或是上法院協調結果

    為主」等語，上訴人隨即回以：「你也開公司沒多久，這種

    事也是我第一次遇到，所以上調解庭對你和我都沒有不好，

    如果你認為我開出的條件非常無禮，我也是很願意上法院，

    跟你說的一樣對你我效力都是最大的」等語，足見兩造間未

    曾針對法定資遣以外之給付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被上訴人應

    給付上訴人之範圍，應以法定資遣之給付為限。

(二)上訴人依法得請求之範圍應為資遣費（勞工退休金條例12條

    ）、預告期間工資（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特別

    休假未休工資（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項第1款），而被上訴

    人已支付上訴人預告期間工資至110年9月15日，則上訴人尚

    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73,664元、特別休假未休1日工

    資1,118元、及返還溢扣110年8月之勞保費自負額46元，合

    計74,828元。至上訴人請求離職後未來之產檢假6日工資、

    產假2個月工資，於法無據，另被上訴人110年8月19日Line

    對話紀錄提及「2.特休剩1天（更正一下包含預告期是的15

    天）」等語，足見該15天係指預告期間工資，並非被上訴人

    同意再增加給予15天之特休未休工資，上訴人該部分請求亦

    無理由等情。

(三)並據此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74,828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0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暨就該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則予以駁回。

四、上訴人就原審判決駁回其訴部分均不服，提起上訴，所據理

    由與原審之主張大致相同，並聲明：原判決不利於被上訴人

    部分廢棄；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87,771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就原審判決命其給付特

    休未休1日工資1,118元、溢扣勞保費自負額46元、共1,164

    元部分不爭執，惟就原審判決命其給付資遣費73,664元部分

    不服，並提起附帶上訴，附帶上訴之理由與原審之答辯內容

    大致相同，其附帶上訴聲明為：原判決關於命被上訴人應給

    付金額逾1,164元及利息暨假執行之宣告部分均廢棄；上開

    廢棄部分，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上訴人自106年9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客服人員與行

    政助理，月薪32,274元。

(二)兩造於110年8月16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三)上訴人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應以每日1,118元計算。

(四)若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法定資遣費，法定資遣費之金額為

    73,664元。

(五)被上訴人應返還上訴人110年8月份溢扣勞保自負額46元。

六、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係自106年9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客服人員與

    行政助理，月薪32,274元，嗣兩造於110年8月16日合意終止

    勞動契約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被上訴人並同意支付上訴

    人一日特休未休工資1,118元及110年8月份溢扣之勞保自負

    額46元。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10年8月16日合意終止契約時約

    定之離職條件，尚包含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法定資遣費、

    15日之特休未休工資、離職後之產檢假6日工資及產假2個月

    工資等情，被上訴人則否認兩造間曾就上述離職條件達成意

    思表示合致。經查：

(一)有關兩造間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之相關對話內容，業據提出雙

    方間完整line對話紀錄內容為證（見原審卷第191至331頁）

    ，過程略如下述：

１、上訴人於110年8月16日向被上訴人提出離職後，被上訴人當

    日向上訴人表示：「遙控器磁扣那些你下班放你抽屜就好..

    .會算給你整個八月的薪資，資遣費也是算到今年八月，如

    果需要非自願離職表，這個也可以幫妳寫，還有什麼金額該

    給沒給的你再通知我」等語，上訴人則回覆稱：「好的，我

    需要非自願離職表...我目前想到的部分應該就是特休剩一

    天還沒休到＋產檢假尚有6天＋還有產假2個月的部分」等語（

    原審卷第255至259頁），上訴人復於110年8月17日向被上訴

    人提出：「8/16告知，預告期30天，9/15離職辦理退保，資

    遣費和薪水是不是也是要算到9/15比較合理？」等語，被上

    訴人回覆稱：「資遣費和薪水以9/15為計算期這ok喔」等語

    （見原審卷第265、273頁），可知上訴人於110年8月16日提

    出離職當時，被上訴人已承諾會支付110年8月份之薪資、資

    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除110年8月份薪資、法定資遣費、

    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以外之項目，兩造並未於上訴人提離職當

    下進行討論，非在兩造110年8月16日當日達成意思表示合致

    之範圍內，嗣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7日向上訴人表示同意薪

    資及資遣費計算至110年9月15日為止，堪認兩造間於110年8

    月17日係就「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薪資、計算至110年9月

    15日之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離職條件達成意思表

    示合致，上訴人提出之其餘條件則尚待繼續討論。

２、兩造於110年8月17日就上開「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薪資、

    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離職

    條件達成共識後，上訴人於110年8月18日表明欲申請勞資爭

    議調解（見原審卷第273至275頁），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9

    日表示：「小豬（即上訴人），你8/16禮拜一說要離職的時

    候，我跟你說依照資遣的待遇發錢給你，且只有你離職才有

    此待遇，包子小邱他們離職就沒有，這是當著他們兩個面前

    跟你講的。資遣的待遇我請你自己去計算，算好跟我講，以

    下是目前你跟我提到的項目：１、非自願離職表。２、特休剩

    1天。３、產檢假6天。４、產假2個月。５、預告期到9/15的薪

    水。６、預告期到9/15的勞健保。７、任職四年的資遣費。１～

    ７我都答應了。你要離職我給你資遣一樣的待遇，甚至還有

    產假兩個月，一般被資遣也沒有這筆錢，算下來你離職我多

    給你四個月的待遇＋一個月的休假，價值約16萬元...這已經

    超出一般人的資遣費許多，我認為這樣就夠囉，你覺得呢？

    ....當然要找勞資爭議調解或是上法院協調這我也歡迎，如

    果勞資爭議調解或是上法院協調，16萬元的錢跟你提出的項

    目就作廢喔，變成以勞資爭議調解或是上法院協調結果為主

    」（見原審卷第277至281頁），足見除了兩造前已達成「計

    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薪資、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資遣費、

    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共識以外，上訴人另提出之「特休未

    休工資、產檢假工資、產假工資」等離職條件，被上訴人已

    表明其同意之前提，為上訴人不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或向法院

    起訴，若上訴人仍決定要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或向法院起訴，

    其應給付之金額就以勞資爭議調解及法院之裁判為準。

３、針對被上訴人上述表示，上訴人先將被上訴人提及「２、特休

    剩1天」之文字變更為「２、特休剩1天（更正一下包含預告

    期間的15天）」，並再向被上訴人提出：「下面是之前未提

    到的也提供給你作參考：１、非財產損害賠償。２、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３、生育給付。４、提前退保所產生的國民年金。

    ５、我有去調閱之前公司幫我投保紀錄，全部都是低報，這

    中間少給的6%勞退金及勞健保費...如果你認為我開出的條

    件非常無理，我也是很願意上法院，跟你說的一樣，對你我

    效力都是最大的」等語（見原審卷第281至285頁），足見針

    對被上訴人所提出「被上訴人支付非自願離職表、特休未休

    1天工資、產檢假6天工資、產假2個月工資、支付至9/15為

    止的薪水、預告期到9/15的勞健保、任職四年的資遣費，上

    訴人則不要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方案，上訴人並未表示同

    意，而單方將「1日特休未休工資」改成「包含預告期間的1

    5天」，且增加提出希望被上訴人支付非財產損害賠償、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生育給付等項目，並表明被上訴人若不同

    意就讓法院裁判決定之意思。

４、針對上訴人提出上述增加給付之項目，被上訴人明確表示不

    同意，並稱：「你是離職。１、非財產損害賠償。２、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３、生育給付。這些我不需要支付給你」、「

    我是給你資遣的待遇，不是我要資遣你，當時也說了，別人

    離職沒有這個待遇，你是做比較久才有的」等語（見原審卷

    第285至289頁），上訴人則表示：「如果沒有共識就調解時

    說吧」等語（見原審卷第291頁），被上訴人則再度重申：

    「以下是目前你跟我提到的項目：１、非自願離職表。２、特

    休剩1天（更正一下包含預告期間的15天）。３、產檢假6天

    。４、產假2個月。５、預告期到9/15的薪水。６、預告期到9/

    15的勞健保。７、任職四年的資遣費（補充一下資遣費是算

    到9/15）。就是依照這些條件給你，你不接受的話我就取消

    囉，直接調解或是法院處理就好。兩邊意見差太多了，你現

    在講的跟現場講的完全不同，你離職卻說我資遣你，你知道

    嗎？這樣是很嚴重的指控了，希望你明瞭。你如果不想離職

    就回來上班，我沒有要資遣你」、「在這邊再告知你一次，

    公司沒有資遣你，你如果要離職，條件就是你本來講的這些

    ，不要一天加一樣，有點過分了，如果不離職，那就回來上

    班」等語（見原審卷第293至299頁），上訴人則於110年8月

    20日表示：「你的立場是這麼反反覆覆我會寄存證信函給你

    ，剩下的調解庭上說比較有公信力」等語（見原審卷第307

    頁），足見針對被上訴人所提「被上訴人同意支付非自願離

    職表、特休未休工資、產檢假工資、產假工資、預告期間薪

    資及勞健保、資遣費，上訴人則不要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

    方案，上訴人已明確拒絕，而表明希望由勞資爭議調解或法

    院裁判解決之意。

(二)由上述兩造間對話內容可知，兩造確實已針對「由被上訴人

    支付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薪資、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資

    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離職條件達成意思表示合致，

    上訴人嗣後卻陸續增加「特休剩1天（更正一下包含預告期

    間的15天）、6日產檢假工資、2個月產假工資」及「非財產

    損害賠償、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生育給付」等條件，並表明

    要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或向法院起訴，被上訴人於兩造討論過

    程中，雖曾提出「必須上訴人不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或向法院

    起訴，方同意支付特休未休工資、產檢假工資、產假工資」

    之解決方案，惟經上訴人拒絕並表明希望由勞資爭議調解處

    理之意，兩造因而未達成共識，則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已就「

    15日特休未休工資、6日產檢假工資、2個月產假工資」達成

    意思表示合致等情，明顯與卷附客觀證據不符，難謂可採。

    從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除原審判決之資遣費、一日特休

    未休工資、溢扣勞保自負額共74,828元以外，尚須給付15日

    之特休未休工資16,767元、離職後之6日產檢假工資6,456元

    、離職後之2個月產假工資64,548元，為無理由，無從准許

    。

(三)兩造間前已就「由被上訴人支付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薪資

    、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被上訴人亦已依約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

    書及給付上訴人薪資至110年9月15日為止，此有上訴人110

    年9月份薪資明細及薪轉帳戶交易明細、兩造間line對話紀

    錄可參（見原審卷第49、55頁、第65至66頁），僅資遣費尚

    未支付，被上訴人自不能事後反悔而否認兩造已達成「由被

    上訴人支付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薪資、計算至110年9月15

    日之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合意。又上訴人主張其

    離職前6個月即110年3月16日起至同年9月15日止共184日之

    工資總額為218,831元，每月平均日數為30.67日，上訴人之

    日平均工資為為1,189元（計算式：218,831184日=1,189元

    ）、月平均工資為36,467元（計算式：1,18930.67=36,467

    ），而上訴人106年9月1日起至110年9月15日止之工作年資

    為4年又14日，資遣費計算基數應為2.02【計算式：4×0.5＋｛

    （0＋14/30)÷12）×0.5｝＝2.02】，故應給付之資遣費為73,66

    4元（計算式：36,467×2.02＝73,664），據被上訴人表示不

    爭執該計算方式（見本院卷第90頁）。從而，被上訴人提起

    附帶上訴，主張其無庸給付資遣費73,664元予上訴人，亦屬

    無據。

七、綜上所述，兩造間未曾針對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日特休

    未休工資16,767元、離職後之6日產檢假工資6,456元、離職

    後之2個月產假工資64,548元等節達成合意，上訴人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上開共87,771元及遲延利息部分，為無理由，原

    審判決駁回上訴人該部分請求，於法並無不合。又兩造已針

    對由被上訴人支付資遣費予上訴人一節達成意思表示合致，

    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資遣費73,664元及遲延利息予上訴

    人部分，並無違誤，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並主張其無庸

    支付資遣費73,664元，亦屬無據。從而，上訴人上訴意旨及

    被上訴人附帶上訴意旨，分別指摘原判決不利於己部分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無理由，應分別駁回其等之上訴與附

    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

    之必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附帶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明箴

　　　　　　　　　　　　　　　　　法　官　蔡欣怡

　　　　　　　　　　　　　　　　　法　官　林宗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白瑋伶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6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鄭詩婷  





訴訟代理人  黃麟淵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高達工業社即蕭麗芳



訴訟代理人  許民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5月22日本院新竹簡易庭111年度竹勞簡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則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為附帶上訴；且附帶上訴，雖在被上訴人之上訴期間已滿，亦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60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程序準用之，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查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高達工業社即蕭麗芳（下稱被上訴人）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原審判命其給付上訴人即被附帶上訴人鄭詩婷（下稱上訴人）之資遣費部分提起附帶上訴，依上開規定，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意旨略以：

(一)上訴人自民國106年9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客服人員與行政助理，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32,274元，另有每月加給關鍵字獎金。上訴人於110年4月23日告知被上訴人懷孕一事，同月26日被上訴人片面告知上訴人因懷孕而須調整工作與調降薪資，上訴人不同意，嗣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於不合理時間完成工作，並刻意在工作清單上放大字體「限其最慢隔天10點回報」，經溝通無共識，被上訴人表示同意負擔資遣費、預告工資以終止勞動契約，兩造就合意資遣及資遣條件達成共識，遂於110年8月16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依原證4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小豬（即上訴人)，你8/16禮拜一說要離職的時候，我跟你說依照資遣的待遇發錢給你...資遣的待遇我請你自己去計算，算好跟我講，以下是目前你跟我提到的項目：1.非自願離職表2.特休剩1天3.產檢假6天4.產假2個月5.預告期到9/15日的薪水6.預告期到9/15的勞健保7.任職四年的資遣費1~7我都答應了」，可知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係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以資遣方式為之，被上訴人表示都同意，兩造意思表示合致而生效。詎被上訴人未依約履行及有溢扣工資之情事，上訴人乃向新竹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惟調解未成立，故提起本件訴訟。

(二)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分別敘明如下：

１、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7,885元：上訴人自任職起滿3年之特別休假未休為1日，被上訴人同意多給予滿4年之15日特別休假工資，上訴人110年7月工資為33,534元，則被上訴人應給付16日之特別休假折算工資合計為17,885元（計算式：33,534元30×16＝17,885元）。

２、產檢假工資6,456元：依兩造合意資遣條件約定，被上訴人同意給付上訴人離職後之產檢假6日工資6,456元（計算式：每月薪資32,274元30×6＝6,456元）。

３、產假工資64,548元：依兩造合意資遣條件約定，被上訴人同意給付上訴人離職後生產之產假2個月工資64,548元（計算式：每月薪資32,274元×2＝64,548元）。

４、資遣費73,664元：兩造約定工作年資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上訴人離職前6個月工資總額即自110年3月16日起至同年9月15日止共184日正常工作之薪資合計為218,831元【計算式：23,174＋44,165＋33,374＋33,274＋33,534＋33,574＋17,736＝218,831元】，每月平均日數為30.67日【計算式：184日÷6=30.67日】，及上訴人之日平均工資為1,189元【計算式：218,831184日=1,189元】、月平均工資為36,467元【計算式：1,18930.67=36,467】。而上訴人自106年9月1日起至110年9月15日止，任職總計4年又14日，資遣費計算基數應為2.02【計算式：4×0.5＋｛（0＋14/30)÷12）×0.5｝＝2.02】，故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資遣費73,664元【計算式：36,467×2.02＝73,664】。

５、110年8月份薪資多扣勞保自負額46元：兩造約定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投勞健保至110年9月15日，被上訴人卻於110年8月17日將上訴人退保，同年月19日再加保，有2日未投勞保，被上訴人應僅得扣除勞健保及勞退負擔1,121元，卻仍照全月1,167元進行扣除，溢扣46元應返還予上訴人。

(三)被上訴人雖否認兩造間有達成上述以資遣方式終止勞動契約之合意，惟由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被上訴人110年8月16日、8月19日、8月20日均有一再表明兩造先前於110年8月16日談妥之離職條件係依照資遣方式處理，上訴人於110年8月17日表明預告期30日、退保和資遣費、薪水是否算到110年9月15日，被上訴人也表示ok，被上訴人亦已依照該約定給付預告工資、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上訴人及持續為上訴人投保至110年9月23日，足見兩造確實已達成以法定資遣方式終止勞動契約之合意。又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9日即以line通訊軟體表明7項給付項目（即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特別休假未休工資、產檢假工資、產假工資、預告期間工資、預告期間投保勞健保、資遣費）其都答應，其復稱若上訴人聲請勞資爭議調解或上法院，上開條件則作廢等語，可知兩造先前確實已合意以上述優於勞基法規定之條件終止勞動契約，否則被上訴人何須稱作廢，惟上訴人並不同意上開約定條件作廢，被上訴人自不得片面悔約。

(四)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62,59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宣告。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10年8月16日提出離職，被上訴人原有慰留，上訴人仍堅持要離職，並非被上訴人要資遣上訴人，被上訴人當時表明考慮以資遣方式作為離職條件，由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被上訴人始終向上訴人強調沒有要資遣上訴人，上訴人先前提出的離職條件大約16萬元，已經超過一般人資遣費許多，不要一天加一樣，如果上訴人要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或上法院，那先前提出16萬元項目就作廢等語，足見兩造並未就離職條件或應給付項目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上訴人當時既然不同意被上訴人提出之方案或條件，還執意增加更多款項，被上訴人自無同意給予上訴人資遣待遇之理，縱認兩造間係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在商談過程中曾提出願意比照資遣待遇之想法，最終仍因雙方想法差距過大而無法達成共識，上訴人主張已就其主張之全部離職條件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自非可採。又上訴人請求15日特休未休工資部分，兩造line對話紀錄「特休剩1天」後附加「(包含預告期的是15天)」，乃上訴人提出關於預告期間給付15日工資之離職條件，與特休未休無關，雙方最終既未針對離職條件達成合意，自無就產檢假工資、產假工資達成給付合意可言，故被上訴人僅同意支付多扣之勞保自負額46元，上訴人其餘請求之項目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決認為：

(一)上訴人自106年9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客服人員與行政助理，每月薪資32,274元，嗣上訴人於110年8月16日表達離職之意時，被上訴人慰留不成，即表示願意依資遣之待遇給付上訴人，堪認兩造確實係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並非被上訴人資遣上訴人，被上訴人則同意給予上訴人資遣之待遇，至兩造合意由被上訴人依資遣之待遇給付終止勞動契約後，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9日line對話紀錄固曾表示：「小豬（即上訴人)，你8/16禮拜一說要離職的時候，我跟你說依照資遣的待遇發錢給你...資遣的待遇我請你自己去計算，算好跟我講，以下是目前你跟我提到的項目：1.非自願離職表2.特休剩1天3.產檢假6天4.產假2個月5.預告期到9/15日的薪水6.預告期到9/15的勞健保7.任職四年的資遣費1~7我都答應了」等語，然亦同時表示：「..這已經超出一般人的資遣費許多..當然要找勞資爭議調解或是上法院協調這我也歡迎，如果勞資爭議調解或是上法院調解，16萬的錢跟你提出的項目就作廢喔，變成以勞資爭議調解或是上法院協調結果為主」等語，上訴人隨即回以：「你也開公司沒多久，這種事也是我第一次遇到，所以上調解庭對你和我都沒有不好，如果你認為我開出的條件非常無禮，我也是很願意上法院，跟你說的一樣對你我效力都是最大的」等語，足見兩造間未曾針對法定資遣以外之給付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之範圍，應以法定資遣之給付為限。

(二)上訴人依法得請求之範圍應為資遣費（勞工退休金條例12條）、預告期間工資（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項第1款），而被上訴人已支付上訴人預告期間工資至110年9月15日，則上訴人尚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73,664元、特別休假未休1日工資1,118元、及返還溢扣110年8月之勞保費自負額46元，合計74,828元。至上訴人請求離職後未來之產檢假6日工資、產假2個月工資，於法無據，另被上訴人110年8月19日Line對話紀錄提及「2.特休剩1天（更正一下包含預告期是的15天）」等語，足見該15天係指預告期間工資，並非被上訴人同意再增加給予15天之特休未休工資，上訴人該部分請求亦無理由等情。

(三)並據此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74,8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0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暨就該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則予以駁回。

四、上訴人就原審判決駁回其訴部分均不服，提起上訴，所據理由與原審之主張大致相同，並聲明：原判決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廢棄；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87,7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就原審判決命其給付特休未休1日工資1,118元、溢扣勞保費自負額46元、共1,164元部分不爭執，惟就原審判決命其給付資遣費73,664元部分不服，並提起附帶上訴，附帶上訴之理由與原審之答辯內容大致相同，其附帶上訴聲明為：原判決關於命被上訴人應給付金額逾1,164元及利息暨假執行之宣告部分均廢棄；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上訴人自106年9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客服人員與行政助理，月薪32,274元。

(二)兩造於110年8月16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三)上訴人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應以每日1,118元計算。

(四)若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法定資遣費，法定資遣費之金額為73,664元。

(五)被上訴人應返還上訴人110年8月份溢扣勞保自負額46元。

六、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係自106年9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客服人員與行政助理，月薪32,274元，嗣兩造於110年8月16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被上訴人並同意支付上訴人一日特休未休工資1,118元及110年8月份溢扣之勞保自負額46元。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10年8月16日合意終止契約時約定之離職條件，尚包含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法定資遣費、15日之特休未休工資、離職後之產檢假6日工資及產假2個月工資等情，被上訴人則否認兩造間曾就上述離職條件達成意思表示合致。經查：

(一)有關兩造間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之相關對話內容，業據提出雙方間完整line對話紀錄內容為證（見原審卷第191至331頁），過程略如下述：

１、上訴人於110年8月16日向被上訴人提出離職後，被上訴人當日向上訴人表示：「遙控器磁扣那些你下班放你抽屜就好...會算給你整個八月的薪資，資遣費也是算到今年八月，如果需要非自願離職表，這個也可以幫妳寫，還有什麼金額該給沒給的你再通知我」等語，上訴人則回覆稱：「好的，我需要非自願離職表...我目前想到的部分應該就是特休剩一天還沒休到＋產檢假尚有6天＋還有產假2個月的部分」等語（原審卷第255至259頁），上訴人復於110年8月17日向被上訴人提出：「8/16告知，預告期30天，9/15離職辦理退保，資遣費和薪水是不是也是要算到9/15比較合理？」等語，被上訴人回覆稱：「資遣費和薪水以9/15為計算期這ok喔」等語（見原審卷第265、273頁），可知上訴人於110年8月16日提出離職當時，被上訴人已承諾會支付110年8月份之薪資、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除110年8月份薪資、法定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以外之項目，兩造並未於上訴人提離職當下進行討論，非在兩造110年8月16日當日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之範圍內，嗣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7日向上訴人表示同意薪資及資遣費計算至110年9月15日為止，堪認兩造間於110年8月17日係就「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薪資、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離職條件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上訴人提出之其餘條件則尚待繼續討論。

２、兩造於110年8月17日就上開「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薪資、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離職條件達成共識後，上訴人於110年8月18日表明欲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見原審卷第273至275頁），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9日表示：「小豬（即上訴人），你8/16禮拜一說要離職的時候，我跟你說依照資遣的待遇發錢給你，且只有你離職才有此待遇，包子小邱他們離職就沒有，這是當著他們兩個面前跟你講的。資遣的待遇我請你自己去計算，算好跟我講，以下是目前你跟我提到的項目：１、非自願離職表。２、特休剩1天。３、產檢假6天。４、產假2個月。５、預告期到9/15的薪水。６、預告期到9/15的勞健保。７、任職四年的資遣費。１～７我都答應了。你要離職我給你資遣一樣的待遇，甚至還有產假兩個月，一般被資遣也沒有這筆錢，算下來你離職我多給你四個月的待遇＋一個月的休假，價值約16萬元...這已經超出一般人的資遣費許多，我認為這樣就夠囉，你覺得呢？....當然要找勞資爭議調解或是上法院協調這我也歡迎，如果勞資爭議調解或是上法院協調，16萬元的錢跟你提出的項目就作廢喔，變成以勞資爭議調解或是上法院協調結果為主」（見原審卷第277至281頁），足見除了兩造前已達成「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薪資、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共識以外，上訴人另提出之「特休未休工資、產檢假工資、產假工資」等離職條件，被上訴人已表明其同意之前提，為上訴人不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或向法院起訴，若上訴人仍決定要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或向法院起訴，其應給付之金額就以勞資爭議調解及法院之裁判為準。

３、針對被上訴人上述表示，上訴人先將被上訴人提及「２、特休剩1天」之文字變更為「２、特休剩1天（更正一下包含預告期間的15天）」，並再向被上訴人提出：「下面是之前未提到的也提供給你作參考：１、非財產損害賠償。２、育嬰留職停薪津貼。３、生育給付。４、提前退保所產生的國民年金。５、我有去調閱之前公司幫我投保紀錄，全部都是低報，這中間少給的6%勞退金及勞健保費...如果你認為我開出的條件非常無理，我也是很願意上法院，跟你說的一樣，對你我效力都是最大的」等語（見原審卷第281至285頁），足見針對被上訴人所提出「被上訴人支付非自願離職表、特休未休1天工資、產檢假6天工資、產假2個月工資、支付至9/15為止的薪水、預告期到9/15的勞健保、任職四年的資遣費，上訴人則不要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方案，上訴人並未表示同意，而單方將「1日特休未休工資」改成「包含預告期間的15天」，且增加提出希望被上訴人支付非財產損害賠償、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生育給付等項目，並表明被上訴人若不同意就讓法院裁判決定之意思。

４、針對上訴人提出上述增加給付之項目，被上訴人明確表示不同意，並稱：「你是離職。１、非財產損害賠償。２、育嬰留職停薪津貼。３、生育給付。這些我不需要支付給你」、「我是給你資遣的待遇，不是我要資遣你，當時也說了，別人離職沒有這個待遇，你是做比較久才有的」等語（見原審卷第285至289頁），上訴人則表示：「如果沒有共識就調解時說吧」等語（見原審卷第291頁），被上訴人則再度重申：「以下是目前你跟我提到的項目：１、非自願離職表。２、特休剩1天（更正一下包含預告期間的15天）。３、產檢假6天。４、產假2個月。５、預告期到9/15的薪水。６、預告期到9/15的勞健保。７、任職四年的資遣費（補充一下資遣費是算到9/15）。就是依照這些條件給你，你不接受的話我就取消囉，直接調解或是法院處理就好。兩邊意見差太多了，你現在講的跟現場講的完全不同，你離職卻說我資遣你，你知道嗎？這樣是很嚴重的指控了，希望你明瞭。你如果不想離職就回來上班，我沒有要資遣你」、「在這邊再告知你一次，公司沒有資遣你，你如果要離職，條件就是你本來講的這些，不要一天加一樣，有點過分了，如果不離職，那就回來上班」等語（見原審卷第293至299頁），上訴人則於110年8月20日表示：「你的立場是這麼反反覆覆我會寄存證信函給你，剩下的調解庭上說比較有公信力」等語（見原審卷第307頁），足見針對被上訴人所提「被上訴人同意支付非自願離職表、特休未休工資、產檢假工資、產假工資、預告期間薪資及勞健保、資遣費，上訴人則不要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方案，上訴人已明確拒絕，而表明希望由勞資爭議調解或法院裁判解決之意。

(二)由上述兩造間對話內容可知，兩造確實已針對「由被上訴人支付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薪資、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離職條件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上訴人嗣後卻陸續增加「特休剩1天（更正一下包含預告期間的15天）、6日產檢假工資、2個月產假工資」及「非財產損害賠償、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生育給付」等條件，並表明要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或向法院起訴，被上訴人於兩造討論過程中，雖曾提出「必須上訴人不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或向法院起訴，方同意支付特休未休工資、產檢假工資、產假工資」之解決方案，惟經上訴人拒絕並表明希望由勞資爭議調解處理之意，兩造因而未達成共識，則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已就「15日特休未休工資、6日產檢假工資、2個月產假工資」達成意思表示合致等情，明顯與卷附客觀證據不符，難謂可採。從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除原審判決之資遣費、一日特休未休工資、溢扣勞保自負額共74,828元以外，尚須給付15日之特休未休工資16,767元、離職後之6日產檢假工資6,456元、離職後之2個月產假工資64,548元，為無理由，無從准許。

(三)兩造間前已就「由被上訴人支付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薪資、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被上訴人亦已依約交付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及給付上訴人薪資至110年9月15日為止，此有上訴人110年9月份薪資明細及薪轉帳戶交易明細、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可參（見原審卷第49、55頁、第65至66頁），僅資遣費尚未支付，被上訴人自不能事後反悔而否認兩造已達成「由被上訴人支付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薪資、計算至110年9月15日之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合意。又上訴人主張其離職前6個月即110年3月16日起至同年9月15日止共184日之工資總額為218,831元，每月平均日數為30.67日，上訴人之日平均工資為為1,189元（計算式：218,831184日=1,189元）、月平均工資為36,467元（計算式：1,18930.67=36,467），而上訴人106年9月1日起至110年9月15日止之工作年資為4年又14日，資遣費計算基數應為2.02【計算式：4×0.5＋｛（0＋14/30)÷12）×0.5｝＝2.02】，故應給付之資遣費為73,664元（計算式：36,467×2.02＝73,664），據被上訴人表示不爭執該計算方式（見本院卷第90頁）。從而，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主張其無庸給付資遣費73,664元予上訴人，亦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兩造間未曾針對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日特休未休工資16,767元、離職後之6日產檢假工資6,456元、離職後之2個月產假工資64,548元等節達成合意，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開共87,771元及遲延利息部分，為無理由，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該部分請求，於法並無不合。又兩造已針對由被上訴人支付資遣費予上訴人一節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資遣費73,664元及遲延利息予上訴人部分，並無違誤，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並主張其無庸支付資遣費73,664元，亦屬無據。從而，上訴人上訴意旨及被上訴人附帶上訴意旨，分別指摘原判決不利於己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無理由，應分別駁回其等之上訴與附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附帶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明箴

　　　　　　　　　　　　　　　　　法　官　蔡欣怡

　　　　　　　　　　　　　　　　　法　官　林宗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白瑋伶



